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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武政发〔2022〕257 号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进区关于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和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区各办局（公司）行，区各直属

单位：

《武进区关于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和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区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武进区关于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和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统筹推进质量品牌战略、标准化战略实施，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

下意见。

一、支持质量品牌发展

1. 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组织（个人），分

别按 200 万元、100 万元奖励。

2. 首次获得“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或“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的组

织，分别按 100 万元、50 万元奖励；首次获得“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或“江苏

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分别按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

3. 首次获得“常州市市长质量奖”或“常州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的组

织，分别按 50 万元、10 万元奖励；首次获得“常州市市长质量奖”或“常州

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分别按 10 万元、5万元奖励。

4. 首次获得“江苏精品”认证的单位，按 10 万元奖励。

5. 对当年首次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CNAS）的单

位，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6. 对当年首次通过 AAA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一次性奖励 5万元。

二、推进标准化建设



1.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前三位），按不高于 50 万元奖

励；主导制定国家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前三位），按不高于 30 万元奖励；

主导制定行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前三位），按不高于 10 万元奖励；主导

制定省（市）地方标准或团体联盟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第一位），按不高

于 5万元奖励；国家、省企业标准“领跑者”，分别按不高于 8万元、不高于

5万元奖励。

2. 新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

（1）新承担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际专业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

国际专业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的，分别按不高于 50 万元、不高于 30 万元、不高

于 20 万元奖励；

（2）新承担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专业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

国家专业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的，分别按不高于 30 万元、不高于 20 万元、不高

于 10 万元奖励；

（3）新承担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工作的，按不高于 10 万元奖

励。

3. 按期通过考核且表现优秀的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1）国家、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项目，分别按不高于 30 万元、不高于 20

万元奖励；

（2）国家级、省级、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分别按不高于 15 万元、不高

于 10 万元、不高于 5万元奖励。



4. 获得国家标准创新贡献一、二、三等奖的，依据其贡献程度，分别按不

高于 20 万元、10 万元、5万元奖励。获得省标准创新贡献一、二、三等奖的，

依据其贡献程度，分别按不高于 10 万元、6万元、3万元奖励。

（注：同一申报单位在同一年度内有多个同类标准化项目符合奖励条件

的，就高不重复支持。同一项目本区有多个承担单位的，不重复奖励。）

三、附则

1. 本意见资助奖励的对象为在常州市武进区范围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机

关、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相关个人。

2. 设立武进区质量品牌、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用于保障本意见实施，该

专项资金列入年度预算，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负责管理。上述政策措

施与市、区其他同类政策措施重复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奖励资

金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承担。

3. 本意见由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